
（第 1号）

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，2026 年 5 月 31 日起，省煤

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第二检查组将对大同市开展

专项检查，鼓励社会各界对煤矿风险隐患进行举报，现就有

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举报内容

1.存在隐蔽工作面违法生产行为；

2.存在监控系统造假行为；

3.存在超能力、超强度、超定员组织生产行为；

4.存在超层越界开采、私挖乱采行为；

5.存在违规转包、违法分包行为；

6.存在重大灾害治理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二、举报途径

举报人可通过电话、书信、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举报。

举报电话：0352-5193233(受理时间：工作日上午 8：30

至下午 5：30)

邮政地址：大同市平城区兴云街 2799 号文瀛湖办公楼

东辅楼 7 层



电子邮箱：mkzxzz_dt@163.com

三、相关要求

1.举报人要客观真实反映情况，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

责，不得捏造事实或诬告，否则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
2.第二检查组将依法保护举报人权益。

3.第二检查组将对举报内容认真进行分析研判，依法依

规开展核查处置，严格实行线索核查闭环管理。

此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止。

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

第二检查组

2026 年 6 月 1 日


